附件2：

暨南大学珠海校区2021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

时间安排表
	          单位

内容

时间
	校区机关及直属单位
	各学院

	12月1日前
	校区、各学院、机关及直属单位成立本单位考核工作小组，确定本单位考核工作业务管理员，在人事考核系统内核定本单位被考核人员名单，并启动考核程序。

	12月2日-10日
	全体人员准备年度考核材料。专技岗、非领导职务管理岗、工勤岗老师在“人事综合管理系统”提交本人2021年述职述廉报告，填写考核登记表；

	12月11日-19日
	1.各考核小组整理考核材料，并进行基层单位等级评定和公示；

2.各考核小组将考核登记表及汇总表于12月19日前交至校区党政办公室（233室，电话：8505935）。

	12月20日-

2022年1月5日
	1.校区考核领导小组对基层单位评定结果征询相关意见；

2.校区考核领导小组进行综合评定；

3.对建议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

	2022年1月6日-10日
	1.根据公示情况，调整考核成绩，并整理汇总考核材料，报送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；

2.反馈考核意见和成绩单，将考核材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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